关于《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胜各族自治县建设项目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的政策解读

一、《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出台背景和意义
[bookmark: _GoBack]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实施工作的通知》（桂政办函〔2023〕6号）文件要求，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在2023年5月10日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及时更新或者重新公布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与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配套实施。便于开展2023年至2025年的土地征收。
二、制定的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实施工作的通知》（桂政办函〔2023〕6号）
（三）《2022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主要内容构成
《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共分为五章，对全县青苗补偿范围、青苗补偿标准、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及相关青苗补偿进行了明确规定。具体如下：
第一章  总则，主要对总体工作原则、工作目标进行概括。
第二章  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范围，明确了在龙胜各族自治县辖区范围内，建设项目所需征收的各类土地的建（构筑）物、地上（下）附着物及青苗，均属于补偿范围。
第三章  青苗补偿，明确青苗补偿原则和青苗补偿标准。
第四章  地上附着物补偿，主要明确拆迁补偿标准、房屋搬迁奖励办法。
第五章  相关工作要求，主要明确除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以外应注意的工作事项。
第六章  明确补偿标准的实施日期。


